第二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维保服务地点：
1.天河院区，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坤三路95号，现有32台垂直梯、10台扶梯。
[bookmark: _GoBack]2.珠玑院区，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珠玑路16号，现有9台垂直梯、4台扶梯。其中有4台垂直梯、4台扶梯处于更新状态（详见《珠玑院区2设备清单及维保费用限价》）。
3.同德院区，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横滘二路81号，现有9台垂直梯、8台扶梯。
4.同德综合门诊部（地面4层），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横滘二路27号，现有1台垂直梯。
5.潭岗制剂楼（地面5层），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大基路370号，现有1台垂直梯。
(二)维保服务设备：
天河院区42台电梯；珠玑院区13台电梯；同德院区（含同德综合门诊部、潭岗制剂楼）19台电梯。
(三)维保服务时间：
天河院区：2025年12月23日至2028年1月31日；珠玑院区：2026年2月1日至2028年1月31日；同德院区（含同德综合门诊部、潭岗制剂楼）2026年2月1日至2028年1月31日。每台电梯的实际维保时间，以甲方通知、确认的为准。


(四)设备清单及维保费用限价
1.天河院区设备清单及维保费用限价
	序号
	设备编号
	使用证号
	注册代码
	生产商
	设备型号
	层/站数
	设备名称
	维保费用限价（元/月）

	1
	NO.1
	梯粤A500166373
	35004401062023020011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2
	NO.2
	梯粤A500166360
	35004401062023020012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3
	NO.3
	梯粤A500166367
	35004401062023020013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4
	NO.4
	梯粤A500166366
	35004401062023020014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5
	NO.5
	梯粤A500166365
	35004401062023020015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6
	NO.6
	梯粤A500166364
	35004401062023020016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7
	NO.7
	梯粤A500166363
	35004401062023020017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8
	NO.8
	梯粤A500166362
	35004401062023020018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9
	NO.9
	梯粤A500166361
	35004401062023020019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10
	NO.10
	梯粤A500166359
	35004401062023020020
	TKE
	VELINO Classic FT853
	
	扶梯
	800.00

	11
	门诊楼1号
	梯粤A500166372
	31104401062022120082
	TKE
	TE-GL
	06-6-6
	客梯
	850.00

	12
	门诊楼2号
	梯粤A500166371
	31104401062022120081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13
	门诊楼3号
	梯粤A500166369
	31104401062022120080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14
	门诊楼4号
	梯粤A500166374
	31104401062022120079
	TKE
	TE-GL
	06-6-6
	客梯
	850.00

	15
	门诊楼5号
	梯粤A500166374
	31104401062022120078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16
	门诊楼6号
	梯粤A500166370
	31104401062021120077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17
	门诊楼7号
	梯粤A500171420
	311044010620221120076
	TKE
	TE-GL
	05-5-5
	客梯
	850.00

	18
	门诊楼8号
	梯粤A500171421
	311044010620221120075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19
	门诊楼9号
	梯粤A500171425
	311044010620221120025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20
	门诊楼10号
	梯粤A500159239
	311044010620221120026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21
	门诊楼11号
	梯粤A500171419
	311044010620221120036
	TKE
	TE-GL
	02-2-2
	客梯
	800.00

	22
	门诊楼12号
	梯粤A500171418
	311044010620221120035
	TKE
	TE-GL
	02-2-2
	客梯
	800.00

	23
	医技楼1号
	梯粤A500168409
	31104401062023050038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24
	医技楼2号
	梯粤A500168417
	31104401062023050039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25
	医技楼3号
	梯粤A500168416
	31104401062023050040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26
	医技楼4号
	梯粤A500168415
	31104401062023050041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27
	医技楼5号
	梯粤A500159240
	31104401062021120027
	TKE
	TE-GL
	07-7-7
	客梯
	850.00

	28
	住院楼1号
	梯粤A500168414
	31104401062022090062
	TKE
	TE-GL
	16/16/16
	客梯
	1,000.00

	29
	住院楼2号
	梯粤A500168413
	31104401062022090063
	TKE
	TE-GL
	16/16/16
	客梯
	1,000.00

	30
	住院楼7号
	梯粤A500168412
	31104401062022090064
	TKE
	TE-GL
	16/16/16
	客梯
	1,000.00

	31
	住院楼8号
	梯粤A500168411
	31104401062022090065
	TKE
	TE-GL
	16/16/16
	客梯
	1,000.00

	32
	住院楼11号
	梯粤A500159241
	31104401062022070029
	TKE
	TE-GL
	18/18/18
	客梯
	1,000.00

	33
	住院楼12号
	梯粤A500159242
	31104401062022070030
	TKE
	TE-GL
	18/18/18
	客梯
	1,000.00

	34
	住院楼5号
	梯粤A500159242
	31104401062022070031
	TKE
	TE-GL
	18/18/18
	客梯
	1,000.00

	35
	住院楼6号
	梯粤A500163078
	31104401062022070032
	TKE
	TE-GL
	18/18/18
	客梯
	1,000.00

	36
	住院楼9号
	梯粤A500163084
	31104401062022070033
	TKE
	TE-GL
	18/18/18
	客梯
	1,000.00

	37
	住院楼10号
	梯粤A500168410
	31104401062021120028
	TKE
	TE-GL
	18/18/18
	客梯
	1,000.00

	38
	住院楼3号
	梯粤A500163083
	31104401062021120029
	TKE
	TE-GL
	18/18/18
	客梯
	1,000.00

	39
	住院楼4号
	梯粤A500168418
	31104401062021120030
	TKE
	TE-GL
	18/18/18
	客梯
	1,000.00

	40
	行政楼13号
	梯粤A500163082
	31104401062022070074
	TKE
	TE-GL
	11-11-11
	客梯
	1,000.00

	41
	行政楼14号
	梯粤A500163081
	31104401062022120073
	TKE
	TE-GL
	11-11-11
	客梯
	1,000.00

	42
	厨房
	梯粤A500171417
	34004401062022120005
	TKE
	TWJ
	02-2-2
	餐梯
	800.00

	小计
	37,150.00


2.珠玑院区1设备清单及维保费用限价
	序号
	设备编号
	使用证号
	注册代码
	生产商
	设备型号
	层/站数
	设备名称
	维保费用限价（元/月）

	1
	教学楼9号梯
	梯粤A500151363
	31104401032022070035
	杭州西奥
	XO-REZ0II
	4/4/5
	垂直梯
	800.00

	2
	住院楼1号
	梯粤A5000136830
	31704401032021090001
	广日
	G.Wiz-B1600-CO  1.5
	16/16/16
	垂直梯
	1,000.00

	3
	住院楼2号
	梯粤A5000138950
	31704401032021110010
	广日
	G.Wiz-B1600-CO  1.5
	16/16/16
	垂直梯
	1,000.00

	4
	住院楼3号
	梯粤A5000147372
	31704401032022050001
	广日
	G.Wiz-B1600-CO  1.5
	16/16/16
	垂直梯
	1,000.00

	5
	住院楼4号
	梯粤A5000143737
	317044010320220100001
	广日
	G.Wiz-B1600-CO  1.5
	16/16/16
	垂直梯
	1,000.00

	小计
	4,800.00


3.珠玑院区2设备清单及维保费用限价
	序号
	设备编号
	使用证号
	注册代码
	生产商
	设备型号
	层/站数
	设备名称
	维保费用限价（元/月）

	1
	门诊楼1号
	梯粤A014610553
	31704401032025080001
	日立
	MCA-B
	12/12/12
	垂直梯
	1,000.00

	2
	门诊楼2号
	梯粤A014610554
	3170440103200610002
	OTIS
	3000B
	12/12/12
	垂直梯
	1,000.00

	3
	门诊楼3号
	梯粤A014610555
	3170440103200610003
	OTIS
	3000B
	12/12/12
	垂直梯
	1,000.00

	4
	门诊楼4号
	梯粤A014610556
	3170440103200610004
	OTIS
	3000B
	12/12/12
	垂直梯
	1,000.00

	5
	门诊扶梯
	梯粤A014650571
	35004401032007020009
	OTIS
	D6NF
	
	扶梯
	800.00

	6
	门诊扶梯
	梯粤A014650572
	35004401032007020010
	OTIS
	D6NF
	
	扶梯
	800.00

	7
	门诊扶梯
	梯粤A014650573
	35004401032007020011
	OTIS
	D6NF
	
	扶梯
	800.00

	8
	门诊扶梯
	梯粤A014650574
	35004401032007020012
	OTIS
	D6NF
	
	扶梯
	800.00

	小计
	7,200.00


注：上述8台电梯处于更新状态，更新后电梯不计入本次维保范围。
4.同德院区（含同德综合门诊部、潭岗制剂楼）设备清单及维保费用限价
	序号
	设备编号
	使用证号
	注册代码
	生产商
	设备型号
	层/站数
	设备名称
	维保费用限价（元/月）

	1
	1号扶梯
	梯粤A500087111
	31704401112016070037
	HITACHI
	1200SX-EN
	
	手扶梯
	800.00

	2
	2号扶梯
	梯粤A500087110
	31704401112016070036
	HITACHI
	1200SX-EN
	
	手扶梯
	800.00

	3
	3号扶梯
	梯粤A500087109
	31704401112016070035
	HITACHI
	1200SX-EN
	
	手扶梯
	800.00

	4
	4号扶梯
	梯粤A500087108
	31704401112016070034
	HITACHI
	1200SX-EN
	
	手扶梯
	800.00

	5
	5号扶梯
	梯粤A500087107
	31704401112016070033
	HITACHI
	1200SX-EN
	
	手扶梯
	800.00

	6
	6号扶梯
	梯粤A500087106
	31704401112016070032
	HITACHI
	1200SX-EN
	
	手扶梯
	800.00

	7
	7号扶梯
	梯粤A500087105
	31704401112016070031
	HITACHI
	1200SX-EN
	
	手扶梯
	800.00

	8
	8号扶梯
	梯粤A500087104
	31704401112016070030
	HITACHI
	1200SX-EN
	
	手扶梯
	800.00

	9
	门诊楼1号
	梯粤A500090533
	31704401112015120002
	HITACHI
	HGP-B1600-2S90
	06-6-6
	垂直梯
	850.00

	10
	门诊楼2号
	梯粤A500090531
	31704401112015120003
	HITACHI
	HGP-B1600-2S90
	06-6-6
	垂直梯
	850.00

	11
	门诊楼3号
	梯粤A500090526
	311104401112015120093
	HITACHI
	HGP-1050-C090
	06-6-6
	垂直梯
	850.00

	12
	药库1号
	梯粤A500088483
	34004401112016090001
	德奥
	TWJ100/0.4-ASW
	2-2
	杂物梯
	800.00

	13
	住院楼4号
	梯粤A500090530
	31704401112015120004
	HITACHI
	HGP-B1600-2S90
	11-11-11
	垂直梯
	1,000.00

	14
	住院楼5号
	梯粤A500090529
	31704401112015120005
	HITACHI
	HGP-B1600-2S90
	11-11-11
	垂直梯
	1,000.00

	15
	住院楼6号
	梯粤A500090528
	31704401112015120006
	HITACHI
	HGP-B1600-2S90
	11-11-11
	垂直梯
	1,000.00

	16
	住院楼7号
	梯粤A500090527
	31104401112015120092
	HITACHI
	HGP-1150-C090
	11-11-11
	垂直梯
	1,000.00

	17
	住院楼8号
	梯粤A500090532
	31704401112015120001
	HITACHI
	HGP-B1600-2S90
	11-11-11
	垂直梯
	1,000.00

	18
	门诊部1号
	梯粤A500188311
	31304401112024060004
	广日
	ESW
	03-3-3
	客梯
	800.00

	19
	谭岗制剂楼
	梯粤A500029899
	31704401112012050001
	江南快速
	SUPEXII-B
	05-5-5
	客梯
	850.00

	小计
	16,400.00



（五）★签订合同时，本合同条款应与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规定保持一致；如有不一致之处，应以更为严格的规定为准。（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六）★供应商必须承诺，在本项目服务合同的全周期内，持续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电梯安装（含修理），许可子项目含：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B级或以上）、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的有效性。（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可自拟）
（七）本项目合同采取一年一签的方式。首次合同期限为2025年12月23日至2027年1月31日；在首次合同到期前一个月，经考核合格后签订第二次合同，第二次合同期限为2027年2月1日至2028年1月31日。
二、电梯维保工作要求
（一）保养范围、内容及要求：
（1）自本电梯维修保养合同生效之日起，中标供应商需按照要求对每台电梯承担半包维修保养服务。
（2）运行的电梯需确保至少每15天一次（即每月两次）按照规范进行保养。
（3）中标供应商应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列为电梯维修保养的重点单位，并委派维修保养人员在距离三个院区距离约1000米内的区域租用场所（水电费自理）进行驻点保养，确保随叫随到。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更换不符合其要求的维保人员。
中标供应商需严格按照《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和《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的规定，完成半月、季度、半年及年度的维保项目，并向采购人报告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生电梯故障，中标供应商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维修，同时立即向采购人报告，并认真填写《故障维修记录表》（附表2）。该表格将作为支付当月保养费用的依据之一。
（4）中标供应商应在每月底将《故障维修记录表》（附表2）整理装订完毕后，交予采购人的电梯管理人员。
（5）★电梯保养维修所需更换的设备、零部件，必须为原品牌厂家生产的、品质相同或更优的全新零配件。需提供书面承诺，确保所更换的电梯设备、零配件与现有设备兼容，且品质相同或更优，整体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痕、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这些零配件应能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确保设备经维修后符合国家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电梯的技术规定与规范要求，保障电梯安全运行，并保证供应充足。（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可自拟）
（6）在合同期内，确保电梯安全、正常使用所需更换的设备、单价不超过500元的零部（配）件含轿厢装饰件（轿厢地板除外）的费用全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不受政府相关部门有关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范本中有关更换配件范围的限制，当中标供应商发现需要更换重要设备、零部（配）件时，要求经采购人同意。
（7）★中标供应商在接到电梯困人报告或救援报警后，天河院区、同德院区、珠玑院区的维修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赶至现场。若未能按时到达，将依据月度考核标准进行扣分处理。为确保人员安全，中标供应商派驻的维修保养人员须具备相应的急救与抢救知识。（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可自拟）
（8）★中标供应商承诺在保养期间，于天河院区随时提供以下配件以供检查和更换：20件外呼板、20件厅门锁、10件轿门锁、10件运行接触器、10件抱闸接触器、20件抱闸开关、5件液晶显示器及1个变频器等。（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可自拟）
（9）发生电梯故障时，若中标供应商在正常情况下未能按照上述第（7）点要求完成任务，当季累计次数达3次（含3次）以上，采购人有权扣除相当于该台故障电梯当季保养费20%的违约金；若单次维修停梯时间超过48小时仍未修复，自停梯时间起，按每日200元的标准扣罚，直至电梯维修完成并恢复使用。同时，采购人有权采取以下措施：引入第三方进行维修，中标供应商需按第三方报价的两倍向采购人支付相关维修费用；或采购人单方终止合同，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需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3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该台电梯维修保养超时所造成的损失（因采购人或不可抗力原因除外）。同一个故障现象在7个自然日之内重复二次扣1000元。重复三次及以上，每次扣2000元。
此外，若采购人电梯发生影响运行的故障，每台电梯每年的停梯故障（单次停梯超过24小时）超过3次，超出次数按每次500元扣款，扣款在支付维修保养费结算款中扣除。本条所述电梯故障，人为造成或不可抗力导致的故障除外。
（10）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对电梯进行安全载重检测，中标供应商无条件执行，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1）中标供应商需每月向采购人提交驻采购人维修保养人员的正常值班表及保养计划安排时间表。此外，供应商还需提供工作计划，包括每月的当月工作报告和下月工作计划。若未能按时提交工作报告或计划，每次扣除1000元，并需在10日内补充完毕。关于保养时间，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提供电梯维护服务，除紧急检修情况外，一般工作时间应避开采购人的使用高峰时段，尽量安排在节假日或晚间进行。
（12）在合同期限内，若因采购方或其他电梯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使用方”）操作不当导致的故障，将不纳入保修范围，但中标供应商仍需及时提供有效的有偿维修保养服务。在此情况下，中标供应商应主动提出维修方案，并依据市场价格进行报价，待采购方确认后，立即展开维修工作，以确保电梯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13）如中标供应商未能切实履行合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中标供应商需退还采购人已支付的维修保养费用中未实际保养的部分，并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30%的违约金，同时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14）在合同有效期内，中标供应商需购买电梯公众责任保险，并为合同所涵盖的每台电梯投保《广东省电梯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的电梯安全责任保险。此外，供应商需提供电梯责任保险合同书的复印件以及每台电梯的《广东省电梯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保险标志证件。每台电梯的公众责任险保额不低于500万元，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之内。
（15）合同中规定的电梯维修保养服务，中标供应商需在每台电梯年度审查前，提供该台电梯的自检报告书，并加盖公章后交予采购人电梯管理部门存档。中标供应商需承担向政府部门办理所承包保养电梯的年度检验工作，所有相关程序及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直至电梯完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并取得电梯的检验合格证和使用证后交予采购人。电梯在维修或更换零配件后，若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需进行报批、检验检测，则所有相关手续及费用亦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6）中标供应商应具备一定的企业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科研创新能力、安全管理能力、应急救援能力以及人员稳定性保障，以确保能为采购人提供优质的电梯维修保养服务。若因中标供应商的技术、工艺或配件材料存在瑕疵或缺陷，或因中标供应商未能及时发现、处理故障等自身原因导致电梯事故，其事故责任及损失应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并需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此外，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17）在合同有效期内，若因国家或省市相关管理部门颁布新的政策、法规，导致采购的电梯未能满足最新要求，中标供应商立即依据最新法规向采购人提交整改方案及相应报价。该方案及报价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原则上应由中标供应商在同等条件下实施。若中标供应商的报价高于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报价，采购人有权选择第三方实施，中标供应商要求无条件配合。若中标供应商在采购人首次劝说后仍不能积极配合，中标供应商需按合同总额的1%每日支付违约金。若违约金累计达到合同总额的10%，且中标供应商仍未能积极配合，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电梯维保合同。
（18）当中标供应商在维修保养工作中整体未能满足采购人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反应速度、救援时限、技术能力、外观环境等方面，除依据第（7）条和第（9）条进行处罚外，若采购人已发出三次以上书面整改通知，而中标供应商仍未能达到要求，将被视为严重违约。在此情况下，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30%的违约金，同时赔偿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及名誉损失。
（19）配合采购人进行电梯消毒。
（20）★合同期满后，中标供应商须积极配合采购人及新服务方，对电梯进行全面检查。若经采购人确认，电梯维保质量未达到原合同要求，中标供应商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电梯的维护和修复。如中标供应商无法按采购人要求完成电梯的维护和修复工作，采购人有权自行引入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进行维护和维修。中标供应商需根据第三方的报价，向采购人支付相关维护和维修费用（此项工作须在新合同期起始日之前完成）。
（21）每月服务考核评价得分96分（含）及以上者，不进行扣款；得分在90至96（不含）分之间者，扣除维保服务费1000元；得分在85至90（不含）分之间者，扣除维保服务费1500元；得分在80至85（不含）分之间者，扣除维保服务费2000元；得分在75至80（不含）分之间者，扣除维保服务费2500元；得分在70至75（不含）分之间者，扣除维保服务费3000元。若得分低于70分，大于50分，则扣除当季度维保费用的10%；若连续两个月得分均低于70分，大于50分，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扣除年度维保费用的10%；若得分低于50分，甲方有权单方面立即终止合同，并扣除年度维保费用的20%。详见附件1《电梯维保质量总体考核评价表》。
（22）中标供应商完全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相应要求。
（23）在每个服务年度结束后的30天内，中标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交加盖公章的年度服务质量评估报告。
（24）三个院区的电梯机房标识维护工作（包括机房门警示标识、设备标识、安全警示标识、操作维护标识、管理制度及责任人标识上墙等）
（25）在本项目实施期间内，若中标供应商丧失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电梯安装（含修理），许可子项目包括：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B级以上）、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中标供应商应赔偿采购人因此造成的损失，并支付合同金额30%的违约金。
（二）电梯维修保养项目内容：
（1）根据国家《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GB/T 18775-2023）、《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GB/T 18775）、《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 7588）以及《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16899），并结合省、市政府对电梯的相关规定及电梯制造厂家的安装调试与使用维护要求，严格执行实施。上述规章和标准，无论是否标注年代号，除非另有特别说明，均以最新有效版本为准。
（2）电梯空调、风扇、光幕、五方通话、语音报站部分：
1）电梯空调日常巡查维修、更换损坏零件、清洗空调及其尘网、通风口；
2）电梯风扇、光幕日常巡查维修、更换损坏零件、清洗空调及风扇更换。
3）五方通话系统的检查维修、更换失效元件、确保五方通话顺畅。
（3）依据《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在用的垂直电梯需每隔6年按照额定载荷的125%进行一次载重试验。若在维保期间需要进行载荷试验，相关试验费用由乙方承担，且该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的总价之中。
三、人员要求：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天河院区、同德院区、珠玑院区，每个院区驻点服务人员不少于4人（含4人）。
★（2）驻点人员、项目负责人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作业人员》（项目代码：T）证书（提供承诺函，证书原件在合同签订时提供核对，如有虚假响应，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驻点人员从事本工作3年或以上工作经验（提供单位出具工作证明）。
（4）要求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驻点人员的服务时间为全年每天24小时驻点值班。
（5）项目负责人具备电气或机械等相关专业的专业技术职称；至少具备2个与本项目同类的电梯维修保养相关项目经验，其中，至少1个项目经验的单个项目涵盖电梯维修保养20台或以上。
（6）★项目负责人、驻点服务人员要求为固定人员，投标供应商如获得中标资格，需在合同签订前向采购人书面提供项目负责人、驻点人员姓名、手机号码、有效的资格证书复印件（需加盖聘用单位印章）。所有服务人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能更换，如发现未经采购人同意自行更换驻点人员，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约，并不予支付维保费用。（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
四、服务要求：
（一）按国家《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GB/T 18775-2023）、《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要求对电梯设备进行每月不少于两次维保（每院区每次保养不少于2人）。
（二）提供全天24小时维修应急处理服务，电梯发生困人故障，需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不分工作日、节假日）；电梯发生一般故障，60分钟内到达现场（不分工作日、节假日）。
（三）免费更换在服务期内因保养不当而损坏的零部件，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四）电梯损坏配件需经采购人管理人员确认后方可报价更换，但单价小于等于人民币500元的低值易耗品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五）▲保证电梯每年年检合格，年检如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公司对不合格电梯进行关于年检的维保服务，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六）建立维护保养手册和档案，该手册和档案实行双方签字记录制度。
（七）提供电梯救援应急预案，每年不少于2次应急演练，并将演练记录交采购人留存。
（八）作业中应当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在电梯使用过程中发现故障或异常情况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通知采购人。
（九）向采购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并每月向采购人书面报告所维护保养电梯的运行情况、零部件使用情况、易损零件的更换情况及电梯更换修理需求。
（十）对所维护保养电梯的安全运行负责，保证设备整机及零部件完整无损。
（十一）建立回访制度（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维修质量、是否按照规定实施维护保养等）。
（十二）负责每年对电梯进行年度检验检测和安全技术评价，以确保电梯安全运行和年审合格，并免费办理电梯“年度安全检查”有关证件。
（十三）提供常用的电梯配件清单给采购人审批，电梯配件更换需符合电梯原厂或现状品牌要求。
（十四）负责妥善保管电梯图纸及相关资料，并在合同终止后交给采购人。
（十五）遵守采购人的管理规定，服从采购人后勤管理部门的管理。
（十六）★因电梯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原因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丢失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
（十七）中标供应商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和保养项目对电梯进行保养，因保养不良造成的电梯故障，由中标供应商免费修复。
（十八）如中标供应商维修保养工作整体未能达到采购人要求，包括反应速度、救援时限、技术能力、外观环境、按时提交所有书面材料（清单）等，若采购人发出二次或以上书面整改通告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的30%作为违约金，及赔偿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
（十九）▲电梯应急电话的使用与维护（包含应急电话费用）、应急服务、机械部件的维修、电气部件的维修、文明城市检查期间的电梯巡查人工费用、井道防锈处理与维护、井道内墙面的提升与维修、电梯抽水泵的维修与维护（包含抽水电机、继电器及接触器，排水管理及集水井道，确保出水口畅通等）。
（二十）▲直梯空调维修及其所需材料、加注雪种、扶梯出入口防攀爬挡板、护板及边缘不锈钢接驳、电梯供电电缆的维护与保养（市供路灯电箱至电梯控制柜段）、空调维护、水泵维护；
（二十一）▲在遇到大修情况时，该项目的报价总价包含以更换或维修主机、钢丝绳、补偿链、变频器、轮、曳引轮等的人工费，无需另行支付额外人工费用。
五、电梯运行管理工作：
(一)中标供应商应当保证在用电梯处于安全适宜运行的状态，并履行以下电梯安全管理职责：
1.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负责电梯运行日常巡视，建立日常使用情况台账。
2.负责保管和按照规定使用电梯专用钥匙。
3.负责保持电梯紧急报警装置能随时与值班人员实现有效联系。
4.负责监督电梯的改造、维修、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并提供必要帮助，签字确认维护保养记录和修理记录。
5.负责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显著位置张贴有效的登记标志、安全检验合格标志、维保标识、标明应急救援电话。
6.负责将电梯使用的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置于乘客易于注意的显著位置，确保齐全清晰。
7.中标供应商进行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并订立日常维护保养合同，建立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档案。
8.现场配合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对电梯的定期检验工作。
9.电梯出现故障或者存在其他安全隐患需要停止使用的，有权作出停止使用决定，并在乘客易于注意的显著位置张贴《电梯隐患标志》，并及时通知采购人，在消除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使用电梯。
(二)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1.对电梯进行清洁、润滑、调整、检查和维修等日常维护或保养工作。
2.接到故障通知后，值班人员应立即抵达故障电梯现场进行处理；发生电梯困人故障时值班人员应在30分钟内抵达现场实施救援。
3.每月向采购人书面报告所维护保养电梯的运行情况、零部件使用情况、易损件的更换情况及电梯更换修理需求。
4.中标供应商负责在电梯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
5.中标供应商如确认需要对电梯进行维修、改造、加装附件等项目时，需征得采购人同意及双方签订相关的项目合同后，在采购人允许的情况下施工。
6.对所维护保养电梯的安全运行负责，保障设备整机及零部件完整无损。每台电梯均应当建立独立的维护保养记录；普通维修、重大维修、改造协议与抢修记录均应当与维护保养记录一并保存。
7.中标供应商需保证所有电梯的电梯技术、安全、卫生等方面达到技术监督局的检查要求，确保电梯通过技监部门的检测及取得电梯使用合格证。
8.维护保养服务范围：
（1） 电梯机房、井道底坑、电梯空调等的清洁保养；
（2） 负责根据天气及时调整电梯空调温度和风量；
（3） 采购人电梯内的视频播放内容如需更换，由采购人提供视频素材，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更换。
（4） 电梯轿厢内安全检验标志、应急救援电话、保险投保标志等标识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张贴，要求整洁、规范，并定期清洁电梯内饰、外面门面等不规范或脱落标识并及时更换补充。
(三)应急响应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提供24小时的应急响应服务（建立应急服务热线电话），且能在接到故障或事故报警后困人故障30分钟内、一般故障60分钟内到达现场，并能提供正常连续的服务直至故障或事故排除。对电梯困人事故要求在到达现场后10分钟内把乘客从轿厢中救出、对常见一般故障要求在到达现场后30分钟内排除，对其他及电子板原因的故障应在2天时间内解决。若非重大故障，中标供应商于12小时内维修完成并交付使用；如属重大故障，则中标供应商需于2天内维修完成并调试完毕交付采购人使用，在维修电梯期间做好标识安全告示及设置围栏围闭管理。
2.▲本项目中标供应商保证合同期内电梯符合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对电梯的有关技术规定与规范要求，保证电梯安全运行，及时更换已磨损、失效不符合要求的设备、零部（配）件及其它相关的材料，对于恒常设备、零部件及其他材料（详见配件清单）应在12小时内完成更换，非恒常的应在3天内完成更换。
3.▲中标供应商需根据电梯型号，提供最少1套垂直电梯易损配件（平常设备、零部件及其他材料），明细清单详见配件清单，放置于驻场人员办公场所内，双方建立配件使用台账，每次领料由采购人及中标供应商双方签字确定。
六、投标报价要求：
投标报价包括：电梯维修、保养、更换已部分磨损、失效不符合要求的设备、500元（含500元）以下配件及其他相关的材料费用，每台电梯安全责任险（保费不低于500万元）、年检费、投标人拟派本项目的所有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加班费、福利费等其他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不可预见费用。
采用“下浮率”的方式对“月维保费用限价”和“备件限价”进行报价。
七、结算方法
1.按月结算。
2.当月服务费用=∑当月保养的电梯×月维保费用限价×（1-下浮率）-扣款
3.若该电梯当月维保时间不足1个月，当月维保费用按照当月实际维保天数结算服务费用。
即：该电梯当月维保费用=该电梯月维保费用限价×（1-下浮率）×（当月实际维保天数/当月总天数）


八、付款方式：
每三个月付款1次。中标供应商在采购人办理支付手续前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供等额、合规的税务发票（遇节假日则相应顺延）。采购人以支票或转账方式支付应付服务费。若中标供应商提供的票据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该笔款项，直至收到符合要求的票据。在此期间，不视为采购人违约。因中标供应商票据问题引发的法律责任，由中标供应商承担，采购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可另行向中标供应商追偿。
九、配件及备件
（一）部分500元（含500元）以下的配件
	序号
	项目
	型号
	单位

	1
	门锁触点
	S200左旁开/中分
	件

	2
	辅助触头
	DN11
	个

	3
	除锈剂
	
	支

	4
	门挂轮
	D56/D75
	个

	5
	轿厢靴衬
	K16
	个

	6
	对重靴衬
	K10
	个

	7
	门刀弹簧
	K200 L=120MM
	个

	8
	调节垫片
	
	块

	9
	急停开关
	LA39-B-Z9/r
	个

	10
	轴用挡圈
	
	个

	11
	消防玻璃
	
	块

	12
	安全开关
	LX26-UKS
	个

	13
	限位开关
	LX26-UKT
	个

	14
	灭弧器
	LAD4TUDL
	个

	15
	行程开关
	LX26-1375B
	个

	16
	触点开关
	RX07 S200
	个

	17
	钢丝绳夹
	3 GB/T5976
	个

	18
	复位弹簧
	
	个

	19
	应急灯
	
	个

	20
	开关电源
	RS-50-5 10A
	个

	21
	手动复位行程开关
	LX26-UKS
	个

	22
	断路器锁定装置
	
	个

	23
	桥门锁轮垫圈
	
	个

	24
	门刀弹簧
	K200 L=120mm
	个

	25
	钥匙开关
	AN180
	个

	26
	熔断体
	R015 2A
	个

	27
	调节垫片
	
	块

	28
	轴用挡圈
	
	个

	29
	平垫圈
	
	个

	30
	缓冲器开关
	
	个

	31
	应急电源
	
	个

	32
	压敏电阻
	MYG20G20K431 Zine Oxide
	个

	33
	钢丝绳夹
	3 GB/T5976
	个

	34
	门闭震胶条
	
	条

	35
	门机可调电阻
	
	个

	36
	机械救援锁
	
	把

	37
	检修箱锁
	
	个

	38
	副导靴
	
	副

	39
	主导靴衬垫
	
	副

	40
	井道照明灯
	
	个

	41
	门机保险丝
	
	个

	42
	靴衬
	
	个

	43
	涨紧轮轴承
	
	个

	44
	文字片
	
	块

	45
	底坑爬梯
	
	个


上表仅列出了部分价格在500元及以下的配件，未在本表列出的配件、附件或辅材，若单价不高于500元，仍属于免费更换范围。
（二）天河院区备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品牌、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限价（元/件）

	1
	外呼板
	TE-GL
	20
	件
	2400

	2
	厅门锁
	TE-GL
	20
	件
	属于本文件约定的“单价≤500元配件”范围，按免费更换规则执行。

	3
	轿门锁
	TE-GL
	10
	件
	属于本文件约定的“单价≤500元配件”范围，按免费更换规则执行。

	4
	运行接触器
	TE-GL
	10
	件
	1000

	5
	抱闸接触器
	TE-GL
	10
	件
	800

	6
	抱闸开关
	TE-GL
	20
	件
	属于本文件约定的“单价≤500元配件”范围，按免费更换规则执行。

	7
	液晶显示器
	TE-GL
	5
	件
	3100

	8
	变频器
	TE-GL
	1
	件
	18000


注：天河院区备件为供应商为履行合同而自行准备的应急周转库存储备，其所有权归乙方。在发生更换时，按该备件限价×（1-中标下浮率）计价。
十、附件
附件1：《电梯维保质量总体考核评价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电梯维保质量总体考核评价表

	序号
	内容
	扣罚标准
	扣分（罚）
	备注（情况说明）

	
	
	每月统计
	
	

	1
	损坏/破坏医院之设施，须赔偿医院损失
	每次扣2分
	
	

	2
	维修人员没有按照规定着装、佩戴胸卡
	每次扣1分
	
	

	3
	服务态度粗暴，维修质量差，引起投诉
	每次扣5分
	
	

	4
	维保维修时未设置围栏围闭或工作完毕20分钟内未清理遗留垃圾
	每次扣1分
	
	

	5
	甲方要求提供协助工作（在合同条款内容需协助工作范围内），但未能于30分钟内安排人员到场；
	每次扣10分
	
	

	6
	电梯相关标识不规范（要求清晰、无脱落、美观）；
	每次扣1分
	
	

	7
	接获困人故障通知后，天河院区、同德院区、珠玑院区未能在30分钟内到达故障现场；
	每次扣5分
	
	

	8
	接获一般故障（非困人）通知后，未能在60分钟内到达故障现场；
	每次扣5分
	
	

	9
	抽查电梯空调、风扇、风幕机、五方通话，不能正常使用的。
	每次扣1分
	
	

	备注
	每月服务考核评价96分及以上，不扣款；90～96（不含）分扣维保服务费1000元；85～90（不含）分扣维保服务费1500元；80～85（不含）分扣维保服务费2000元；75～80（不含）分，扣维保服务费2500元；70～75（不含）分扣维保费3000元。70分以下，50分以上扣除当季度维保费的10%，如果两个月得分70分以下，50分以上，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扣除年度维保费用10%；50分以下，甲方有权单方面立即终止合同，并扣除年度维保费用20%。

	
	

	评价月份：      年    月；最终分数      分；扣罚金额         元。

	甲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乙方：

	签名确认：                         签名确认：







附件2：电梯故障维修记录表
	梯号
	时间
	故障现象
	

	
	
	
	

	维修记录
	

	故障处理过程
	

	更换配件名称及规格
	
	
	
	
	
	
	

	签名
	



